附件1

政府投资项目审批需提供资料清单及

办 理 流 程

一、申请审批项目建议书需提供资料清单

（一）申请人所属主管部门出具的拟建项目建议书审批申请文件；
（二）项目建议书文本。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需提供资料清单

（一）申请人所属主管部门出具的拟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申请文件；

（二）申请人提交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照《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16号令）规定必须招标的项目，一并提交招标方案，审批部门一并办理招标方案核准）；

（三）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涉及新增建设用地或使用划拨方式获得国有土地的项目）；

（四）节能审查意见（除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1000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500万千瓦时的固定资产项目，涉及国定秘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的行业目录》外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县发展改革委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申请人只需提供节能审查意见的名称、文号，不再提交节能审查意见或复印件）；

（五）对重大项目，需出具项目报送单位或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或其他有关部门出具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六）涉及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应出具省级人民政府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管理机构出具的移民安置规划审核；
（七）涉及影响航道通航的项目，要出具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出具的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意见；

（八）对无需办理用地预审意见、选址意见书和节能审查意见的项目，项目单位应当提供无需办理的相关证明或承诺。

三、初步设计及投资概算审批需提供资料清单

（一）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

（二）申请人所属主管部门出具的拟建项目初步设计审批申请文件及概算审批申请文件；

（三）项目初步设计及投资概算文本；

（四）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应附初步设计方案及概算初审意见。

四、概算调整需提供的项目清单

（一）县政府批复文件；

（二）原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或核定文件；

（三）由具备相应资质单位编制的调整概算书，调整概算与原核定概算对比表，并分类定量说明调整概算的原因、依据和计算方法；
（四）与调整概算有关的招标及合同文件，包括变更洽商的补充协议（合同）；

（五）施工图设计（含装修设计）及预算文件；

（六）概算调增部分资金来源的意见；

（七）调整概算所需的其他材料。

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应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五、批复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概算和初步设计的办理流程

（一）申请：申请人通过河南省政务服务网和本级政务服务大厅进行事项的申请，提交有关申请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

（二）受理：河南省政务服务网和本级政务服务大厅将项目申请材料转至办理科室；

（三）审查：办理科室对内容进行审查。如有必要，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进行咨询评估；

（四）决定：发改委作出是否予以批准的决定；

（五）送达：送达项目批复文件。

